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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建教务﹝2017﹞14号 

 

 

 

各教学单位： 

为贯彻落实《市教委关于启动天津市普通高等学校“十三五”综合投资

规划专业建设有关项目的通知》（津教委高„2017‟3号）文件精神，进

一步推动我校的专业建设与内涵提升，现组织天津市优势特色专业和应用

型专业建设项目的校内评选、推荐工作，有关事项如下： 

一、 基本条件 

（一）优势特色专业的基本条件 

1.符合学校发展定位，具有良好的办学基础，鲜明的办学特色。 

2.具有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明确的建设目标，清晰的改革思路。

人才培养目标应符合社会发展需要，注重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协调

发展，注重学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创业能力的培养。 

3.了解相关产业领域发展趋势和人才需求信息，强化产学研合作教

育，建有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大力支持和资助学生创新活动。 

4.师资队伍的年龄结构、职称结构、学缘结构合理，专业教师队伍

建设规划科学。专业带头人应有较高的教学科研水平和知名度，专业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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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完善的校内专任教师到相关产业和领域一线学习交流、相关产业和领

域的人员到学校兼职授课的制度和机制，重视教学团队建设。 

5.深化教学改革，优化课程体系，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

具有较丰富的网络教学资源。 

6.教学基础设施条件良好，经费投入满足专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拥有较为丰富的专业图书资料和现代化的教学设备，校内外实验、实习

等条件满足实践教学要求。 

7.培养的学生能力强，综合素质好，具有创新精神。近三年招生、

就业情况良好，用人单位综合评价好。 

（二）应用型专业的基本条件 

1.专业改革发展思路清晰，目标明确，方案科学可行，预期成效显

著。根据我市社会经济发展新常态、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对应

用型人才的需求，建成地方和行业急需、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的应用型

专业，努力把学科专业优势和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成果及时转化为人才

培养优势。 

2.人才培养模式有创新。研制出特色鲜明的人才培养方案，以服务

地方发展需要和毕业生就业为导向，细化培养标准和规格，强化能力培

养，科学设计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实践训练和学生学业考

核评价方法。加大实践教学比重。推进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双证

书”制度。加大复合型、创新创业型、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力度。 

3.具有一支“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优化师资队伍结构，着力提

升专业课教师的教学能力，尤其是实践教学能力。将引进企业优秀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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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和管理人员担任兼职教师作为校企合作的重要内容，并有计划选送

专业教师到行业企业、用人单位接受培训、挂职工作和实践锻炼，努力

提高教师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能力和水平。 

4.突出实践性教学环节建设。加强工程实践中心和实习实训基地建

设，引进企业科研、生产基地，建立校企一体、产学研一体的综合性实

验实习实训中心。完善学生校内实验实训、企业实训实习和假期实习制

度。增强创业能力培养，推动专业教育和创业教育的有机结合，开设创

业课程，强化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训练。建立创新创业基地，与合作

企业共建创业基金，为师生实训实习、科技孵化、创新创业提供综合服

务。 

5.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积极构建校

企合作公共服务平台，加大高校与行业企业、科研机构的合作力度，建

立行业企业和用人单位专家参与的学科专业设置评议和人才培养方案制

定制度，建立社会参与的教学质量评价制度。有高校与行业企业用人单

位合作建设的实训基地、实习基地、创业基地及多形式的技术合作中心

和各类人才培养培训平台。 

二、评选、推荐流程 

1.参加评审的专业需填写《天津市普通高等学校“十三五”综合投

资规划专业建设项目申报书》（以下简称“申报书”，见附件 2），交所在

教学单位。 

各教学单位按照《市教委关于启动天津市普通高等学校“十三五”综合

投资规划专业建设有关项目的通知》（津教委高„2017‟3号）文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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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要求，根据申报原则择优向学校推荐并于 5月 5日前，将申报书附件 2

（一式三份）和汇总表附件 3、4（一式一份）的纸质版（加盖公章）送

交教务处教学质量评价科，相应的电子版文件发送至 jxzlk@tcu.edu.cn，

逾期不再受理。 

2.教务处对各教学单位推荐的项目进行形式审查并组织专家对通过

形式审查的项目进行评审。专家评审采用项目负责人现场答辩形式，教务

处对专家评审结果进行汇总。 

3. 教务处将专家评审结果提交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评议，提出拟向

天津市教委推荐的优势特色专业、应用型专业名单。 

4. 教务处将拟向天津市教委推荐的优势特色专业、应用型专业名单

提交校长办公会审定并对审定结果在教务处网页上进行公示，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 

5.将公式结果作为推荐名单，上报天津市教育委员会。 

三、项目推荐额度 

优势特色专业 8个，应用型专业 12个。 

 

附件： 

1.《天津市普通高等学校“十三五”综投专业建设项目评估标准》 

2.《天津市普通高等学校“十三五”综合投资规划专业建设项目申报书》 

3.《申报优势特色专业汇总表》 

4.《申报应用型专业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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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津教委高„2017‟3号市教委关于启动天津市普通高等学校“十三五”

综合投资规划专业建设有关项目的通知-正文。 

                            

联系人：张丽彦 

联系电话：23085046 

 

                           教务处 

                             2017年 4月 18日 

 

    

 

   

 

 

呈送：校领导 

天津城建大学教务处                        2017年 4月 18日 
 


